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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士班 

*9 

碩士班 

*7+0.5*2 
博士班 

企管系暨運籌所 學士班 

碩士班一般組 
博士班經管組 

碩士班國際組 

運籌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運籌組 

國企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國企組 

會計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會計組 

資管系（理工農） 學士班 
碩士班一般組 

博士班資管組 
碩士班國際組 

財金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財金組 

觀遊系（理工農)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觀遊組 

管理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會計與資訊管理國際學士班 國際學士班  

數位行銷與服務創新國際學士班 國際學士班  

管理學院  

 

學生人數（學一～四、研一～二、博一～四） 

經常門（千元） 
一系多班(含報部通過之學位學程班) 

比例以 0.7、0.5為加權單位 

資本門（千元） 
性質相近或一系多班者依 0.8為加權單位 

學位學程基數分依類別採 1/2計算 

學士班基數 235 267.9 基數 40+（1.2×學生數） 基數 45 +（2×學生數） 

碩士班基數 117.5 134 基數 48+（2×學生數） 基數 55+（4×學生數） 

註： 

1. 經常門業務費內含：口試交通費＝3.1*（博四人數*3+碩二人數*1） 

2. 各年度實際分配金額，依校長核定總額按比例調整。 


